
中華民國網球協會 113年度選手培訓經費申請辦法 

113.02.29修正 

一、 宗旨：為培育台灣青少年網球好手，爭取國際積分，提昇國際排名競爭力 

二、 培訓方法：鼓勵選手參加國際級賽事，採以賽代訓方式，累積積分 

三、 獎補助金申請條件及資格： 

1.選手需先自費參加 ITF公告之各級國際青少年比賽或 ITF級職業賽事 (如附表一) 

2.符合各級成績獎勵標準者 (如附表一) 

3.選手須具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並在 ITF登錄為 TPE 

4.需接受本會徵召，若無正當理由拒絕者，將追回全部獎補助金 

5.雙打申請需搭配同國籍者為搭檔，獎補助金申請以組為單位(由選手均分) 

 

補助級別成績表(附表一)： 

級別 

單打 雙打 

備註 

冠軍 亞軍 季軍 八強 冠軍 亞軍 季軍 

ITF 各級國際青少年賽事 

J30 

J60 
3 萬 2 萬 1 萬 1 萬    

一、J30、J60 限補助 16 歲（含）以下選手。 

二、15 及 16 歲選手每人每年補助以四次為

限。八強限補助 13-14 歲選手。 

J100 4 萬 3 萬 2 萬      

J200 6 萬 4 萬 3 萬  6 萬 4 萬 3 萬  

J300 10 萬 7 萬 5 萬  10 萬 7 萬 5 萬  

J500 12 萬 8 萬 7 萬  12 萬 8 萬 7 萬  

ITF 各級職業賽事 

級別 
單打 雙打 

備註 
冠軍 亞軍 季軍 八強 冠軍 亞軍 季軍 

男子 15K 5 萬 4 萬 3 萬 2 萬    
一、 限補助 26 歲以下選手。 

二、 八強限補助 20 歲以下選手 

男子

15K+H/25K 
6 萬 5 萬 4 萬     

一、 限補助 26 歲以下選手。 

二、 八強限補助 20 歲以下選手 

男子 25K+H 8 萬 6 萬 5 萬  8 萬 6 萬 5 萬  

女子 15K 5 萬 4 萬 3 萬 2 萬    
一、 限補助 26 歲以下選手。 

二、 八強限補助 20 歲以下選手 

女子 25K 6 萬 5 萬 4 萬      

女子

40K/60K 
8 萬 6 萬 5 萬  8 萬 6 萬 5 萬  

女子

80K/100K 
10 萬 7 萬 6 萬  10 萬 7 萬 6 萬  

 

 

 

 



三、核銷單據說明如下： 

  1.機票款：檢附電子機票、登機證票根及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三項缺一不可)之正本；  

    若遺失登機證票根，請自行向航空公司申請搭機證明。 

  2.住宿費：國外飯店住宿收據(僅提供刷卡單不接受申請)。 

  3.證照費：簽證費、機場稅等。 

  4.保險費：保險費。 

  5.膳食(餐)費：國外用餐收據。 

  6.報名費：大會開立之報名費收據。 

  7.初次申請者，請附上選手金融機構匯款帳號(申請選手本人之存摺影本封面)。 

 

四、其他規定： 

      1.國內主辦之國際青少年及職業賽事比賽不接受申請。 

      2.返國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如因故未能於期限內提交，請事先告知。 

      3.附表一之核銷單據以機票款、住宿、證照、保險、膳食費及報名費為限。 

      4.本計畫不補助隔離檢疫相關費用。 

      5.核銷時請檢附獲獎站次籤表或相關排名紀錄。 

      6.附表一之賽事，同一站次，單、雙打擇一申請。 

      7.已獲 112年教育部體育署優秀或具潛力選手培訓計畫及其他由本會經手贊助案之選手，不得再 

        提出申請。 

      8.同站比賽單據不得同時核銷兩個補助計畫，或使用他人單據，如經查獲將取消所有贊助計畫 

      9.經專案審查同意補助者，不在此限。 

      10.本辦法僅適用於今年度，且由於經費申請額度有限，本計畫申請用鑿後即不再開放。本辦法將 

        視執行狀況不定期修正後公告。 

 


